
娄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娄底

市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

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工信局、娄底经开区产业发展局：

现将《娄底市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娄底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1 月 22日

娄底市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实施方案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进一步提高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效果，根

据《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娄底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娄

政办发〔2023〕13 号）要求，结合娄底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分工，特制定《娄底市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实施方案》。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娄底市行政区域内出现除沙尘天气外的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工作。

二、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把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强化节能减排

措施，切实预防重污染天气的发生，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对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的影响。

2、统一领导，属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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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市统一的重污染天气工业行业应急组织体系，明确市、县工信部门职

责分工。各县市区工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工

作。

3、科学预警，分级管控

积极实施差异化管控措施，动态更新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根据不同预

警等级，采取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措施，有效降低污染影响程度及对工业企业正

当生产经营的影响。

4、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在市、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信息

共享机制，协同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宣传引导，

提高全系统参与意识，共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三、组织机构及职责

成立娄底市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组织全市工

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专项工作。由局长梁小兵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

组长，机关相关科室（二级机构）负责人、各县市区（科）工信局、娄底经开区

产业发展局分管负责人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 10个专项工作组，重点工作任务及职责分工如下：

1、会同生环部门落实预警期间水泥行业常态化错峰生产及铸造、烧结砖行

业应急减排措施的落实。

2、配合生环部门督促钢铁、焦化、火电、有色等重点企业落实预警期间应

急减排措施。

3、配合生环部门督促纳入预警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其他工业企业按要求制

定应急减排方案，落实应急减排措施。

娄星区督查组牵头领导：刘建斌，责任科室：中小企业科、产业合作科；

经开区督查组牵头领导：肖鉴亮，责任科室：产业集聚科、投资科；

涟源市督查组牵头领导：聂东平，责任科室：国防科工与民爆物品管理科、

市散发中心；

双峰县督查组牵头领导：肖泉，责任科室：运行科、消费品科；

冷水江市督查组牵头领导：郭志高，责任科室：装备科、人工智能科；

新化县督查组牵头领导：罗一鸥，责任科室：电子通信产业科、信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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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科负责水泥行业错峰生产的落实，承担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产业政策科负责双峰铸造行业综合督查；

墙发中心负责全市煤矸石烧结砖厂专项督查；

节能科负责涟钢、煤化新能源应急减排措施落实情况的督查、资料的收集及

与市生环局的对接工作。

（人员如因人事变动，则相应递补，不再另行发文）

四、应急响应措施

根据娄底市重污染天气应急临时指挥部发布的预警等级，实行三级应急响应。

当发布黄色预警时，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当发布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当发布红色预警时，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1、Ⅲ级响应措施：根据《娄底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2023 年度）》，

长流程钢铁行业预警期间限制每座转炉（电炉）日出钢数，带动整体降低生产负

荷，对烧结机、球团设备停限产，通过石灰窑停产、焦炉延迟出焦时间等方式对

长流程钢铁行业进行减排管控；水泥行业实施常态化错峰生产，重污染天气预警

期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停产；其他重点行业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急减

排清单，精准实施黄色预警级别工业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对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

企业，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明确具体的停限产生产装置、工艺环节和各类

关键性指标，做到企业应急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工业企业减排

措施应以停止排放污染物的生产线或主要产排污环节（设备）为主；对不可临时

中断，通过采取提高治污效率、限制生产负荷等措施减排的生产线或生产工序，

应当依法安装废气自动监控设施和分布式控制系统，并能够提供一年以上的数据

记录，同时应根据季节特点指导企业预先调整生产计划，确保预警期间能够落实

减排措施。避免对非涉气工序、生产设施采取停限产措施，确保应急管控措施精

准到位，降低对企业正当生产经营的影响。

2、Ⅱ级响应措施：在落实 III 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纳入应

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应按照“一厂一策”实施方案要求实施橙色预警下的减排

措施，积极利用区外来电，严格执行绿色节能调度，在满足区域供电平衡和热力

供应的前提下，煤耗低的超低排放机组优先发电。

3、Ⅰ级响应措施：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工业企业应严格按照“一厂一策”实
施方案要求实施红色预警下的减排措施。

五、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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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响应期间，根据预警级别调整，及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

应急响应的针对性。

当预警解除信息发布后，应急响应自动终止。

六、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要充分认识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的重要意义，切

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求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市工信局各工作小组、

各县市区（科）工信局、娄底经开区产业发展局每天下午 5 点前将责任区域应急

减排措施落实情况报市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人：李鹏翔，联系电话：18873880337）；

2、狠抓落实，务求实效。要根据实际情况，细化措施，按照市、县重污染

天气应急指挥部的要求，配合生态环境部门督促预警期间纳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

业切实落实应急减排措施，做到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成效显著。

3、协同配合，形成合力。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涉及的产业链条长、部门多，

要加强系统内、外的协作配合，在市、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统一指导下，做

到牵头工作尽职履责、配合工作不掉队，加强与其它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合力，

全力确保工业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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